
鸡泽县交警大队日前召开全体民警大
会，认真领会上级机关有关会议精神，对下
半年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鼓足干劲，争
创佳绩。

会议结合本单位工作和队伍管理实
际， 重点传达了省交管局领导在全省交管
系统座谈会上的讲话。 鸡泽县公安局副局
长、 交警大队大队长李新海就该大队上半
年工作进行了简要回顾， 并对当前队伍管
理工作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进行了分析
研判，重点对下半年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狠抓国务院、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 的贯彻落实工
作， 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大检查工作取得实
效；进一步深化科技强警战略，实现无警力
增长下的公安交管工作再上新台阶； 扎实
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做大做
强公路巡警中队建设。 贾世英

恶犬伤人谁来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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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欲熏心
公款装到自己腰包

赤城交警

营造良好交通环境

现在城市中养狗的人越来越多，
大型犬、 烈性犬尤其受到一些人的青
睐，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恶犬伤人事件
时有发生。 宠物犬伤人， 应该由谁来
负责赔偿伤者损失， 犬只主人又该负
什么样的责任呢？

前不久，在辽宁大连某工地，一个
小女孩被一条藏獒咬住了脖子， 致动
脉气管被咬断， 被送到医院后经抢救
无效死亡。 在山西运城， 一只一米多
高的藏獒将一个小女孩扑倒， 幸亏路
人及时赶走藏獒， 女孩才幸免于难，
但其身上仍有多处被咬伤。 像类似的
恶犬伤人事件， 在多地都曾经发生。
在石家庄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记
者了解到，6月份，每天来接种狂犬疫

苗的人数都在50人左右， 其中不乏被
藏獒等猛犬咬掉鼻子、 咬伤躯干四肢
的事例。

对于恶犬伤人事件频发的情况 ，
记者采访了数十名市民 ， 他们都认
为对此事无可奈何。 一旦被狗咬伤，
能 够 找 到 狗 主 人 的 无 非 是 赔 钱 了
事， 找不到狗主人的就只能自认倒
霉。 一些市民认为，现在对城市养犬
的管理还不到位， 特别是在发生宠
物犬伤人事件后 ， 对狗主人的处罚
力度不够。

记者为此采访了法律界人士。 据
他们介绍， 目前全国很多城市都出台
了《养犬管理条例》，都明确规定了犬
只管理部门、 养犬管理办法、 限养区

域、限养犬种等 。
《民法通则》第一
百二十七条也规
定 ， 饲养的动物
造 成 他 人 损 害
的， 动物饲养人
或者管理人应当
承 担 民 事 责 任 ；
由于受害人的过
错 造 成 损 害 的 ，
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不承担民
事责任； 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
的， 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在一
些恶犬咬死人的案例中， 狗主人被判
过失伤害的还只是个例。 一些律师指

出， 应该加大对宠物犬伤人事件中犬
只主人的处罚 ， 加大他们的违法成
本， 这样才能有效遏制类似事件频频
发生。

本报记者 刘 波

“90后”小青年陈某，绰号小二，是河间市
某公司营业员， 曾于2009年因诈骗罪被判刑
六个月， 并处罚金一万元。 陈某在河间某公
司营业厅当实习营业员时， 于2012年11月11
日 ， 将本应该上交公司总部的当日营业款
34650元据为己有， 还偷了同事装有240元的
钱包，然后逃走。

2012年12月27日， 小二被吉林警方抓获
归案。 7月初，河间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职务
犯罪对其提起公诉。 孙四启 王全生

一个刚满19岁的小伙子，开铲车攒沙子，
却命丧沙堆， 是谁造成他的死亡， 谁又该对
他的死亡负赔偿责任呢？ 7月2日， 秦皇岛经
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民
事案件。

刘某自幼父母离异，其父亲是残疾人，生
活上还得别人照顾， 所以一直由姑姑抚养。
长大后的刘某非常懂事， 为了赡养父亲，刘
某从18岁开始给姑父开铲车， 姑父给他开工
资。 2012年初，刘某被姑父派到开发区张某承
包的沙场， 把大货车卸下的沙子攒成大堆。
2012年3月26日下午4时，刘某突然失踪，家人
及朋友四处寻找也不见踪影， 于是向公安机
关报案。 公安机关虽然立案侦查， 但一直没
有线索。 2012年4月30日，沙场的一名工人在
攒沙子时， 在沙堆里发现了被埋的刘某的尸
体。 经鉴定， 刘某为泥沙掩埋致机械性窒息
死亡，未发现他人暴力加害迹象。刘某一家痛
不欲生，难以接受这一事实。 他们认为，刘某
的死亡是大货车在进行卸沙作业过程中未能
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造成， 与沙场的经营者
和送沙子的大货车有直接关系， 遂以张某及
运送沙子大货车的5名车主为被告，起诉至法
院，要求各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
通费等各项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是沙场的经营者，
雇用刘某姑父的铲车， 刘某的姑父与张某之
间是雇佣关系， 刘某受姑父的指派到沙场攒
沙子 ， 张某对刘某的死亡没有直接因果关
系，张某不负赔偿责任。 当时在现场的5名大
货车司机卸沙子的行为对刘某的死亡构成了
共同危险；而且，因为5名大货车司机不能确
定其中某一辆对刘某造成危险， 也不能提供
自己车辆当时不在现场或其卸沙子的行为未
对刘某造成危险的证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法院依法判决5名车主连带赔偿刘某父母因
其死亡造成的损失， 支持了原告大部分的诉
讼请求。

案件的审理虽然告一段落， 但刘某的离
去给家人带来的悲伤是无尽的。5名大货车司
机因疏忽大意，不重视安全生产，给他人生命
带来危险的同时， 也给自己的财产带来巨大
损失，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孙迎秋

有人执著于事业，有人执著于爱好，彭某
却执著于盗窃，7月4日， 犯罪嫌疑人彭某因
涉嫌盗窃罪被阜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家住阜城县的彭某独自生活， 今年已62
岁。 2002年至2012年期间，其因盗窃被劳动教
养6次，6次劳教也未能改变其盗窃恶习。 2013
年6月12日晚，彭某在阜城县休闲广场盗窃自
行车一辆，15日凌晨又窜至阜城县某家属院
盗窃电动车一辆，后以500元的价格卖给同村
人。 经鉴定，彭某所盗物品价值2100余元。 鉴
于彭某多次实施盗窃行为， 又无有效的社会
监管和帮教条件，其有可能实施新的犯罪，阜
城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其作出批捕决定。

周云生

赤城县交警大队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
思想，规范道路执勤执法行为，排查治理交
通信号灯，营造了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该大队坚持把群众对道路交通管理工
作的满意度作为检验民警执法能力的重要
依据，心系群众，走近群众，做群众的知心
人，提高群众满意度。为维护良好的道路交
通秩序，提高道路通行效率，该大队于日前
对县城区 10处交通信号灯进行了集中排
查，重点排查信号灯具不规范、角度不当、
相位及配时不合理等问题， 并将排查情况
上报县政府，请示及时改变现状，确保交通
信号灯的科学、 规范性， 保障道路交通安
全。 该大队切切实实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
事情，上半年收到了群众的表扬信12封，锦
旗5面，群众称赞他们是“群众的贴心人，道
路的保护神”。

崔莹 王云飞

肥乡县交警大队日前积极采取措施 ，
重点抓好危化品的运输安全路巡路查工
作，从源头上强化安全隐患排查，努力创造
辖区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该大队进一步加大对剧毒危险化学品
运输车辆的路巡路查力度，在执法过程中，
严查剧毒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超载、超速、
酒后驾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对辖区内
所有从事剧毒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的车辆
和驾驶员进行集中检审； 对剧毒危化品运
输车辆和驾驶人， 进一步健全完善“户籍
化”管理；对查出的剧毒危险化学物品运输
车辆及驾驶人有交通违法行为的， 严格按
照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 实施严厉处
罚； 组织民警深入到剧毒危险化学品运输
企业， 大力宣传剧毒危险化学品运输交通
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

冯志红 牛敏

一场暴风雨在日前的一个夜晚突袭满
城县，造成多处路段路树折断，严重影响道
路安全畅通，给行人行车带来安全隐患。 满
城县交通运输局领导高度重视， 迅速启动
应急机制，冒雨带队上路，及时处理折断路
树。

直至午夜12点， 在附近居民的大力帮
助下，该局人员将隐患全部排除。此次紧急
行动，该局共巡查公路50余公里，动用铲车
2台次，运输车1辆，并借助油锯、绳索等工
具，处理隐患10余处，有效保障了行人行车
安全和公路畅通， 受到沿途群众的一致好
评。 霍群丽

老百姓有句俗话，叫吹牛皮不
上税， 可是如果做广告吹了牛皮，
夸大宣传，就有可能搬了石头砸自
己的脚。

2013年5月， 省会的王先生在
某报纸上看到一则药品广告，该广
告称耳聋耳鸣病人使用该药物后
当天即可消除耳鸣，7天就可听得
见，吃上一个月，所有声音都清晰
可辨，还称该药是全世界仅有的能
逆转听力的耳病特效药。王先生看
到该广告后，到某药品经营公司询
问，该公司业务员亦称该药是独一
无二的好药，并拿出此药的宣传册
给王先生看。 王先生深信不疑，遂
购买了价值3000元的药物。

服用一段时间后，王先生发现
并没有出现当天消耳鸣 、7天听得
见的神奇疗效。他认为该公司及某
报社宣传 、 销售药物时对外作虚
假、夸大宣传，严重误导和欺骗了
消费者， 违背了真实宣传的原则，
已经构成事实上的欺诈行为，并给
消费者身体和精神上造成了巨大
痛苦，故将该公司及某报社起诉至
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要求依
法判令公司退还药费3000元，并依
法赔偿3000元；要求公司及报社赔
偿其交通费、误工费、延误治疗费
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5000元；要
求公司及报社提供发布广告内容
的合法来源及依据，并在省级以上
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该公司辩
称：我公司是依法成立的药品经营
企业，该药品也是经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的药品，该药
物质量没有问题。我方业务员并没
有夸大、虚假宣传该药，原告是看
过药品说明书后， 自愿决定购买该
药的。 我方没有误导行为， 不构成

欺诈。报社辩称：该药品生产厂家是
经审批成立的正规中药厂， 该药品
亦是具有药品批准文号的正规药
品，报社并没有进行虚假宣传。

庭审结束后，因双方均同意调
解，法院组织调解时，双方争议的
焦点主要是该广告内容是否具有
欺诈行为，是夸大宣传还是虚假宣
传，以及由谁承担责任等问题。

主审法官丛培君向各方作了
解释，她说，夸大宣传的特征是抓
住需要宣传物品的主要特性，进行
夸张及放大处理，而虚假宣传是指
商品宣传的内容与商品的客观事
实不符。如将非获奖产品宣称为获
奖产品，将国产商品宣传为进口商
品等，就属于虚假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药品广告的
内容必须真实、合法，以国务院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说明书为
准，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 药品广
告不得含有不科学的表示功效的
断言或者保证 ； 不得利用国家机
关、医药科研单位、学术机构或者
专家、学者、医师、患者的名义和形
象作证明。 第九十三条规定：药品
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
违反本法规定，给药品使用者造成
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九条规

定： 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
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
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
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广告的经
营者不得在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况下
代理、设计、制作、发布虚假广告。

王先生听了主审法官的讲解
后，对虚假宣传与夸大宣传的区别
有了一定了解，同意与公司、报社
和解解决纠纷。 在协商过程中，公
司一方也表示，其业务员确实在销
售药品时对王先生有不适当的保
证言行，而报社方亦称其所发表的
广告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夸大
的成分。 后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
议，公司退还王先生药费3000元并
适当补偿1000元，其他各节互不追
究。 双方签收调解书后，该公司当
庭履行了付款义务。

丛培君法官说，当代社会市场
经济是主导，药品、保健品虚假宣
传、夸大宣传现象比较严重。 一些
生产经营企业利用报纸、网络、电
视等媒体广告 ， 大肆夸大宣传产
品的功效， 比如有些厂家在标签
和说明书上擅自增加药效功能 ，
扩大适应人群， 变更食用量和食
用方法 ； 有些保健产品故意跟药
品混淆，误导消费者；还有一些普
通食品，以胶囊、片剂等形态仿冒
有保健功能 ， 很容易引起老百姓
的误解。 上述这些问题，不仅需要
在监管环节重点加以查处 ， 更要
以法律的利器予以遏制并加以打
击。

在此奉劝商家一句 ， 真实宣
传，守法经营，这样才更有利于维
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经济
发展。

商家夸大药品疗效成被告
本报记者 张 乔

夸大宣传

商家被告上法庭

法院调解

商家承认宣传有夸大成分
法官释法

守法经营才是正路

原告起诉被告没有还款， 且手里
拿着一份被告写的欠条， 可被告称已
经还钱， 且已收回了欠条， 这是咋回
事？ 这借款到底还没还呢？

唐山市路南区的王某走进了路南
区法院，起诉被告刘某借钱不还。 他在
诉状中称，2012年10月25日， 刘某从他
那儿借款5万元， 约定2012年10月31日
前一次性还清。 时至今日，刘某仍未偿
还上述借款。 王某提交了欠条一份，证
明刘某向王某借款的事实及还款日期。

法官在审理时 ， 刘某大喊冤枉 。
他辩称 ，借款时 ，他给王某书写欠条
时出现笔误 ， 应王某要求又书写了
第二份欠条 ， 两份欠条内容和所用

纸张完全一致 。 刘某偿还 5万元借款
后 ， 收回了书写无笔误的第二份欠
条 ， 现王某又以第一份欠条起诉要
求再次偿还借款 ，诉请应予驳回。 刘
某也提交了欠条一份 ， 证明已经履
行了还款义务， 且收回了向王某出
具的借条 。

法院经审理认为， 王某提交的欠
条能够证明刘某向王某借款的事实，
刘某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 刘
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能够预
见到随便书写欠条或书写时出现错误
后仍不将之撕毁而被他人捡拾的法律
后果， 故刘某提出借款已经偿还且收
回了所书欠条， 以及刘某在书写欠条

时因出现笔误而又书写了第二份欠条
的主张，有悖常理，依法不予采信。 刘
某经王某催告后仍不积极履行还款义
务，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民
事法律责任。

6月28日，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刘某偿还王某借款5万元。 刘
某没有提起上诉。

高度盖然性原则 ， 是将盖然性占
优势的认识手段运用于司法领域的民

事审判中 ， 在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
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 ， 如果一
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

发生具有高度的盖然性 ， 人民法院即
可对该事实予以确定 。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 第二
条规定 ：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

证明 。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
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 由负有举证责
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 ”第七十三
条规定 ： “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
举出相反的证据 ， 但都没有足够的依
据否定对方证据的 ， 人民法院应当结
合案件情况 ， 判断一方提出证据的证
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出证据的

证明力 ， 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
确认 。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
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 ， 人民法院应当
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 ”
上述案例中 ， 从王某和刘某提供的欠
条及各自的解释看 ， 似乎都能够证明
自己的主张 ， 但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看 ， 王某提交的欠条的证明力明显大
于刘某提交的欠条的证明力 ，具有 “高
度盖然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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